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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萌 实习生 胡宁

本报讯 昨日开始，本市拉开全面整治户外广
告行动。零时，整治行动从农业路开始。根据规
划，仅农业路就有36块广告牌在拆除范围。郑州
市户外广告整治指挥部将在近期重点对市区20条
主干道和国道、省道郑州市区段以及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等部位的户外广告进行整治，仅市区主干道需
要拆除的广告就有630多块13万多平方米。

整治户外广告从农业路开始
昨日零时许，两辆大型吊车和执法人员来

到农业路和经五路交叉口处，对省农科院大门
两侧楼上某品牌汽车的长约 50米、高约 8米的
广告牌进行拆除。执法人员在农业路北侧快车
道上设置了路障，并拉起10米长的警戒线。

工作人员介绍，大块广告牌要切割成小块
后吊下楼，以保证施工安全。因施工难度较大，
截至凌晨6时，农业路上只有4块楼顶户外广告

被依法拆除。按照规划，农业路上共有36块户
外广告需拆除。“待农业路上的违规户外广告全
部拆除之后，拆除行动将向未来路、金水路、花
园路、紫荆山路、桐柏路、航海路等主干道全面
铺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市区20条主干道只能设333块广告
为整治郑州市区的户外广告，今年，郑州市

委托西南交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郑
州市主次干道广告设施整治规划》。经过论证，
确定在 20条主干道上设置 333块合法广告牌，
而这20条主干道上需要拆除的广告就有630多
块13万多平方米。

据了解，从 2004 年开始，市政部门就已暂
停了户外广告的审批。因此，目前市区存在的
户外广告牌绝大多数是无证广告。在这些户外
广告中，凡是本次规划不予保留的户外广告，都
要拆除。而现有在规划位置上设置的广告牌，在
3个月内要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将依法拆除。

□晚报记者 程国平 实习生 薛意茹

本报讯 郑州市无线电管理处昨日宣
布，8月1日起，将对郑州市行政区域内非法
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进行清理整顿。

郑州市无线电管理处昨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称，凡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的发
射功率大于 0.5 瓦的无线电对讲机（含手持
机、车载台、基地台），如小区物业、建筑工地、
企业保安、度假村、交通运输、商场、宾馆饭
店、餐饮、娱乐场所等，以及行政、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均在整顿之内。

为什么要清理这些无线对讲机？郑州
市无线电管理处处长武志强介绍，像地面交
通一样，各种车辆需在规定道路上行驶，否
则会造成交通事故。使用无线电台（站）同
样如此，“使用者应按照无线电管理部门指
配的频率进行通信，否则将会造成相互干
扰，通信无法正常进行，电视无法正常收看，
飞机无法正常起降，甚至造成重大事故”。

据介绍，从8月1日至10月30日，郑州市
无线电管理处将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联
合行政执法小组，在郑州辖区内开展拉网式清
理违法使用对讲机专项行政执法查处行动。

市区主干道要拆630多块户外广告牌
整治行动昨日从农业路开始

未来路 36块
纬五路 3块
金水路 17块
东西大街 4块
郑汴路 26块
经三路 17块
农业路 28块
文化路 16块
正兴街 5块
东风路 15块

花园路 23块
南阳路 23块
嵩山路 21块
航海路 15块
中原路 8块
陇海路 16块
黄河路 16块
桐柏路 17块
建设路 10块

■相关链接

啥样的广告需要拆除
按照规划，道路红线范围内不得设置任何形

式的独立空间广告，包括高立柱独立广告、大型支
架式独立广告、独立支撑广告、支架式跨街独立广
告，以及各类独立指示标牌、宣传栏和发布栏等。

依附于书报亭、小卖部的广告，二层楼以下
（不含二层）或高度50米以上的建筑屋顶、楼顶
广告，住宅楼上设置的广告，在绿化带内设置的
广告，悬挂于墙面且垂直于墙面的灯箱、霓虹灯
牌、标示牌及其他类型的广告，坡屋顶形式的建
筑屋顶广告，重叠设置的广告一律拆除。

市区除二七广场人行天桥、环城快速路人行天
桥外的人行天桥、立交桥上设置的广告一律拆除。

此外，墙体广告只限于商业建筑的预留位
置，其他位置上设置的广告一律拆除。

备注：合法广告牌应设在哪个位置，
请 登 录 郑 州 市 市 政 管 理 执 法 局 网 站
（www.zzszj.gov.cn）查询。

333块合法广告牌分布

昨日，在嵩山路花园酒店门前的人
行道上，一个为美化市容、方便市民而设
置的“武僧坐禅”石凳石雕的武僧头不见
踪影。这些石凳去年9月才安放在此。
记者观察了嵩山路上其他“武僧坐禅”石
凳，虽然没有头颅被盗情况，但都有不同
程度的损坏。

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虽是“武僧”
自身难保


